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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请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.
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.




邻水县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
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

承 诺 书

本人严格遵守《邻水县保障性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实施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承诺所填写信息及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有效，并同意邻水县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调查核实本人住房等情况。经审核，填写的内容或提供的材料若有不实，立即解除租赁合同，收回承租的保障性租赁住房，县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5年内不再受理本人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。


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承诺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



邻水县保障性租赁住房实物配租申请表
	姓   名
	
	出生年月
	
	2寸免冠照片

	身份证号码
	
	

	现居住地址
	
	

	户籍所在地
	
	

	需提交的申请材料

	
1.《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表》；
2.申请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3.申请人在邻水县工作或生活的证明材料；
4.申请材料真实性承诺书；
5.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以上材料属证明材料的须提交原件，属证件的须提供原件核对复印件。






	镇
人民
政府
审查
意见
	经查，申请人在县城规划区有（无）拆迁安置房屋，安置房地址为：               　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   建筑面积为：             ㎡。

审查人：        时间:            （公章）：

	不动
产登
记中
心审
查意
见
	
经查，申请人在我县有（无） 房产登记信息，查询地址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 
建筑面积为：             ㎡。

审查人：        时间:           （公章）：

	县房
屋信
息数
据中
心
	
经查，申请人在我县有（无）房产网签备案信息，查询
地址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建筑面积为：            ㎡。

审查人：        时间:          （公章）：


	县保
障性
住房
管理
中心
	
经查，申请人在我县是（否）享受公租房、廉租房、经济适用房、公租房租赁补贴，查询房号为：                ；建筑面积为：            ㎡。


审查人：        时间:          （公章）：



- 1 -



